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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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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电器“搭售”延保服务？
乐购超市“捆绑”服务被指霸王条款

本报 7 月 18 日热线消息(记

者 赵松刚)从乐购超市购买电

器，还必须要买延保类服务
“乐安保”？市民刘女士和陈

先生在购买冰箱和空调时，都

按照规定购买了此项服务。 18

日，记者发现，一些市民对乐

购超市推出的这项服务并不买

账，律师称超市此规定属“霸

王条款”。

市民刘女士反映， 7 月 10

日，她在乐购超市花费 1119 元

购买了一台 TCL 冰箱。在购买

过程中，超市要求刘女士交纳
103 元，购买超市推出的延长保

质期类的服务“乐安保”，并
解释这是规定必须买。刘女士

介绍，她根本不想购买此项服

务，但是不交 103 元钱，就不
能买冰箱。 14 日，刘女士把此

事反映到有关部门，希望可以

通过调解退还 103 元钱，退掉

这项服务。

18 日记者得知，市民陈先

生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1 3

日，他从乐购超市买了一台海

尔空调，按照乐购超市的规

定，他购买了“乐安保”服

务。陈先生说，“乐安保”说

明中称把原来 5 年的保修期延

长到 6 年。可是，当他拿到空

调后发现，说明书中称保质期
就是 6 年。陈先生说，买不买

这项服务都是 6 年，这就说明

“乐安保”实际上没用。因

此，他向乐购提出退款要求。

18 日下午，记者以顾客的

身份打通了乐购超市服务电

话。乐购超市工作人员解释，

在超市内购买电器确实要买这

项延保类服务“乐安保”，如

果不购买“乐安保”，是不能

买到电器产品的。记者了解

到，“乐安保”是乐购连锁超

市推出的一项延长保质期类的

服务。可是，超市的这种消费

规定，是否合理呢？

就此事，记者采访了王杨

律师事务所。律师称，这种强

制消费者消费的行为是不合理

的，明显属于“霸王条款”，

消费者有自主选择产品的权

利，完全可以拒绝购买，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记者从奎文区

消保科也得到了同样的答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明确

规定，消费者具有自主选择权，

超市不应当强制消费者购买本

身产品以外的服务，而应该由消

费者自主进行选择。

顶上了！

老人的家人，你在哪里？
走失老人无法提供家庭信息，留居救助站一周了

本报 7 月 18 日热线消
息(记者 马媛媛 通讯员

樊东辉)七旬老人在外出

拔草的时候走失，至今离家

已经一周多了。因为老人说

不出自己的住址和姓名，至

今她无法找到家人，只能住
在救助站。

18 日，记者在潍坊市救

助站见到了这位走失的老

人。她情绪低落，并一直说

想回家。救助人员告诉记

者，老人在一周之前被送到

救助站，但是至今无法联系

到她的家人。老人眼花了，

耳朵也听不见，她无法说出

自己的姓名和住址，甚至连

自己子女的名字也记不清

楚。

潍坊市救助站救助管理

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7 月

10 日晚上 9 点，荆山洼派出

所接到群众报警，说在坊子
区坊城街道办事处小北洼村

有一位迷路老人，在他们村

已经住了两天。民警立即赶

到现场，并把老太太接回了

派出所，第二天就护送老人

到了市救助站。

据市救助站的工作人

员回忆，老人被送到救助站

后，市救助站专门安排一名

女性工作人员询问她的情
况，希望能得到有用信息，

但老人耳聋得厉害，工作人

员问的问题，老人根本听不

到。老人的表情也显得很焦

急，嘴里还不停地说她看不

清，耳朵也聋，而且还时不

时的说自己出来拔草什么

的，其他的如姓名、住址等

信息，就一点也说不出了。

根据这种种情况，工作
人员判断该老人精神没有

问题，可能由于年龄大了，

记忆力不好。为了尽快帮老

人找到家人，市救助站曾派

专车和三名熟悉坊城街办

的工作人员带老人一起到

村认家，希望老人能找到自
己熟悉的地方或者有人能

认出老人。但陪老人先后去

了小北洼村、辛庄村、大郭

家村等地打听之后，救助人

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后来

他们又去了荆山洼派出所

询问，可是派出所也查不出

老人的任何信息。

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希望市民能提供线索，可以

直接到市救助站联系，也可

拨 打 2 4 小 时 值 班 电 话

8232335 咨询。

退药不退钱，只能“打欠条”

药店解释，不退现金是为了防止顾客套现

本报 7 月 18 日热线消息
(记者 赵松刚)吃了买来的药

后出现腹泻，但到药店退货时

却只退来一张欠条。药店的解

释是，为防止市民利用医保卡

套现，只能打欠条。

9 日，家住虞河路吉祥花

园的于女士来到亚星桥的一

家药店，花了 1300 元钱购买

了 15 盒穿龙刺骨片，并获赠

了 5 盒。于女士说，这些药是

给母亲治疗骨质增生的，可是

服用了一天后，她母亲就出现

了腹泻现象。于女士只好找到

药店，希望能够退货。

药店很快答应了于女士

的退药要求，可是于女士不能

拿回现金，只能由药店打一个

欠条，作为日后买药的“凭
据”。药店称，于女士使用的医

保卡不具有“打回现金”的功

能。然而在药店打的欠条上，

退款只有 3 个月的“有效期”。

于女士说，1300 多元的欠条，

不能拿来买普通商品，3 个月

的时间她肯定不能花完，欠条

作废，钱或许就拿不回来了。

随后，记者采访了这家位

于亚星桥的药店。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医保卡能用来再购买

药品，但不能用来购买其他生

活类的日常用品。一些人利用

医保卡买药退药程序套现，而

这是有关部门明令禁止的。而

现在的医保卡还不支持现金

打回医保卡的功能，所以，面

对特殊情况退药的顾客，药店

只能打欠条。工作人员解释，

消费者只要能在 3 个月内在

店内购买一次药品，药店就可

以重新计算有效时间，因此不

必有花不完作废的担心。

18 日，在福寿街北海路路口附近，一辆轿车被一辆小货车顶到绿化
带的水泥墩上，两个轮子处在悬空状态。据了解，当日上午 10 点左右，

轿车停在绿化带边，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停在后面的一辆货车突然向前
冲，就把小轿车顶到了绿化带水泥墩上，小轿车上的人员在冲击力的作用
下，头碰到了车玻璃上，受伤被送往医院。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